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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運快遞貨物通關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海運

快遞貨物，指在海運快

遞貨物專區辦理通關之

貨物。 

  下列各款貨物不得

在海運快遞貨物專區辦

理通關： 

一、屬關稅法規定不得

進口之物品、管制

品、侵害智慧財產

權物品、進口生鮮

農漁畜產品、活動

植物、保育類野生

動植物及其產製

品。 

二、每件（袋）毛重逾

七十公斤之貨物。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海運

快遞貨物，指在海運快

遞貨物專區辦理通關之

貨物。 

  下列各款貨物不得

在海運快遞貨物專區辦

理通關： 

一、非在國外核准營運

之快遞貨物專區或

類似快速通關作業

專區辦理出口通關

之貨物。 

二、屬關稅法規定不得

進口之物品、管制

品、侵害智慧財產

權物品、進口生鮮

農漁畜產品、活動

植物、保育類野生

動植物及其產製

品。 

三、每件（袋）毛重逾

七十公斤之貨物。 

一、現行條文第二項第一

款規定旨在透過國際

關務合作，加速海運

快遞貨物通關並確保

貨物移動安全，惟各

國快遞通關規定不

同，得於我國快遞貨

物專區通關之進口貨

物，未必符合出口國

規定而得於其快遞貨

物專區辦理出口通

關，該規定於實務運

作上窒礙難行，為利

業者運用海運快遞貨

物專區辦理跨境零售

商品進口通關，擴大

海運快遞業務營運範

疇，爰予刪除。 

二、現行條文第二項第二

款及第三款移列為第

一款及第二款。 

第十條 海運快遞業者應

將發票及可資辨識之條

碼標籤黏貼於海運快遞

貨物上，供海關查核。

但非商業交易確無發票

者，應黏貼經發貨人簽

署之價值聲明文件。 

  前項所定發票或條

碼標籤有未貼、脫落或

毀損情事者，應先行補

貼始得辦理通關；補貼

發票或條碼標籤，應由

運輸業者及海運快遞業

者聯名敘明理由，申經

海關同意後，於海關派

員監視下辦理。 

第十條 海運快遞業者應

將發票及可資辨識之條

碼標籤黏貼於海運快遞

貨物上，供海關查核。 

  前項所定發票或條

碼標籤有未貼、脫落或

毀損情事者，應先行補

貼始得辦理通關；補貼

發票或條碼標籤，應由

運輸業者及海運快遞業

者聯名敘明理由，申經

海關同意後，於海關派

員監視下辦理。 

以快遞方式運送之貨物，

除商銷品，亦包括親友間

餽贈或個人間寄送等非商

銷品，此類非商銷品並無

商業發票，為符實際，爰

於第一項增訂但書非商業

交易確無發票者，應黏貼

經發貨人簽署之價值聲明

文件之規定，以符實際。 

第十一條 海運快遞業者

應以電腦連線或電子資

料傳輸方式向海關申

報。 

第十一條 海運快遞業者

應以電腦連線方式或電

子資料傳輸向海關申

報。 

一、第一項酌作文字修

正。 

二、配合關稅法第四十九

條第二項免稅限額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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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出口海運快遞貨

物得依其性質及價格區

分類別，分別處理，其

類別如下：  

一、進口快遞文件。 

二、進口低價免稅快遞

貨物：完稅價格新

臺幣二千元以下。 

三、進口低價應稅快遞

貨物：完稅價格新

臺幣二千零一元至

五萬元。 

四、進口高價快遞貨

物：完稅價格超過

新臺幣五萬元。 

五、出口快遞文件。 

六、出口低價快遞貨

物：離岸價格新臺

幣五萬元以下。 

七、出口高價快遞貨

物：離岸價格超過

新臺幣五萬元。 

  進出口海運快遞貨

物得依其性質及價格區

分類別，分別處理，其

類別如下： 

一、進口快遞文件。 

二、進口低價免稅快遞

貨物：完稅價格新

臺幣三千元以下。 

三、進口低價應稅快遞

貨物：完稅價格新

臺幣三千零一元至

五萬元。 

四、進口高價快遞貨

物：完稅價格超過

新臺幣五萬元。 

五、出口快遞文件。 

六、出口低價快遞貨

物：離岸價格新臺

幣五萬元以下。 

七、出口高價快遞貨

物：離岸價格超過

新臺幣五萬元。 

新臺幣(以下同)三千

元調降為二千元，爰

修正第二項第二款及

第三款進口低價免稅

及應稅快遞貨物之分

類標準。 

第十二條 進出口海運快

遞貨物，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應以一般進出口

報單辦理通關： 

一、屬前條第二項第四

款所定進口高價海

運快遞貨物或同條

項第七款所定出口

高價海運快遞貨

物。 

二、涉及輸出入規定。 

三、需申請沖退稅或保

稅用報單副本。 

四、復運進出口案件需

調閱原出、進口報

單。 

五、依關稅法、相關法

規及稅則增註規定

減免稅貨物。但以

非個人名義進口屬

關稅法第四十九條

第一項第九款免稅

第十二條 進出口海運快

遞貨物，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應以一般進出口

報單辦理通關： 

一、屬前條第二項第四

款所定進口高價海

運快遞貨物或同條

項第七款所定出口

高價海運快遞貨

物。 

二、涉及輸出入規定。 

三、需申請沖退稅或保

稅用報單副本。 

四、復運進出口案件需

調閱原出、進口報

單。 

五、依關稅法、相關法

規及稅則增註規定

減免稅貨物。 

六、適用進口報單類別

「G1」（外貨進口

報單）、出口報單

為提供小額貨樣免稅進口

簡易、快速及低成本通關

環境，提升我國業者國際

貿易競爭力，增訂第五款

但書規定，明定以非個人

名義進口屬關稅法第四十

九條第一項第九款免稅貨

樣，整份報單完稅價格在

新臺幣三千元以下，得以

簡易申報單辦理通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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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樣，整份報單完

稅價格在新臺幣三

千元以下者，得以

簡易申報單辦理通

關。 

六、適用進口報單類別

「G1」（外貨進口

報單）、出口報單

類別「G5」（國貨

出 口 報 單 ） 或

「F5」（自由港區

貨物出口報單）以

外之貨物。 

七、依貨物稅條例或特

種貨物及勞務稅條

例規定應課稅貨

物。 

八、屬財政部公告實施

特別防衛措施貨

物。 

九、屬關稅配額貨物。 

  前項以外之海運快

遞貨物，得以簡易申報

單辦理通關。 

類別「G5」（國貨

出 口 報 單 ） 或

「F5」（自由港區

貨物出口報單）以

外之貨物。 

七、依貨物稅條例或特

種貨物及勞務稅條

例規定應課稅貨

物。 

八、屬財政部公告實施

特別防衛措施貨

物。 

九、屬關稅配額貨物。 

   前項以外之海運快

遞貨物，得以簡易申報

單辦理通關。 

第十四條 海運快遞業者

辦理進出口文件類或低

價貨物之簡易申報時，

得將不同納稅義務人或

貨物輸出人之同一主號

且同類別貨物，以同一

簡易申報單號碼合併申

報。 

  依前項規定合併申

報者，應申報進口快遞

貨物收貨人名稱，除文

件類外，並應申報收貨

人地址及其統一編號，

收貨人為個人者，應申

報身分證統一編號、外

僑居留證統一證號或護

照號碼。 

  依第一項規定合併

申報者，得免於簡易申

報單填列納稅義務人，

第十四條 海運快遞業者

辦理進出口文件類或低

價貨物之簡易申報時，

得將不同納稅義務人或

貨物輸出人之同一主號

且同類別貨物，以同一

簡易申報單號碼合併申

報。 

  依前項規定合併申

報者，應申報進口快遞

貨物收貨人名稱，除文

件類外，並應申報收貨

人地址及其統一編號，

收貨人為個人者，應申

報身分證統一編號或護

照號碼。 

  依第一項規定合併

申報者，得免於簡易申

報單填列納稅義務人，

由海關將其所申報之收

依行政院一百零五年十月

十九日核定「完善我國留

才環境方案」，外僑居留

證視為具護照同等效力之

身分證明文件，爰於第二

項增列外僑居留證統一證

號得與護照號碼擇一為進

口快遞貨物簡易申報單之

應載明事項，提升外籍人

士在臺生活便利性。 



4 

 

由海關將其所申報之收

貨人列為簡易申報單及

稅款繳納證之納稅義務

人，核發稅單。 

  依第一項規定合併

申報之貨物，除文件類

外不得併袋通關。 

貨人列為簡易申報單及

稅款繳納證之納稅義務

人，核發稅單。 

  依第一項規定合併

申報之貨物，除文件類

外不得併袋通關。 

第十九條 海運快遞業者

受託運人委託作戶對戶

運送海運進口快遞貨物

時，得以貨物持有人名

義辦理報關，並依規定

繳納稅費。 

  海運快遞業者以進

口貨物持有人名義辦理

報關者，除文件類外，

應申報收貨人名稱、地

址及其統一編號，收貨

人為個人者，應申報身

分證統一編號、外僑居

留證統一證號或護照號

碼。 

  海運快遞業者依前

項規定以簡易申報單辦

理報關者，海關得將其

所申報之收貨人列為簡

易申報單及稅款繳納證

之納稅義務人，核發稅

單。 

第十九條 海運快遞業者

受託運人委託作戶對戶

運送海運進口快遞貨物

時，得以貨物持有人名

義辦理報關，並依規定

繳納稅費。 

  海運快遞業者以進

口貨物持有人名義辦理

報關者，除文件類外，

應申報收貨人名稱、地

址及其統一編號，收貨

人為個人者，應申報身

分證統一編號或護照號

碼。 

  海運快遞業者依前

項規定以簡易申報單辦

理報關者，海關得將其

所申報之收貨人列為簡

易申報單及稅款繳納證

之納稅義務人，核發稅

單。 

同第十四條修正說明。 

第三十二條 本辦法自發

布日施行。但中華民國

一百零六年九月二十五

日修正發布之第十一條

第二項，自一百零七年

一月一日施行。 

第三十二條 本辦法自發

布日施行。 

配合關稅法第四十九條第

二項免稅限額自三千元調

降為二千元，並自一百零

七年一月一日施行，本次

修正條文第十一條第二項

定於一百零七年一月一日

施行，爰增訂但書，以資

明確。  

 


